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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七一”前后有关重点工作的通知

各区 （开发区、功能区）党 （工）委组织部，市委各部委、市

级国家机关各委办局、各人民团体组织人事部门，各市属企业、

事业单位、高等院校党委 （党组）：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１周年，也是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

二次党代会召开之年。为认真贯彻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教育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奋力打造新时代英雄城市，在建设全国构

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中当先锋、打头阵，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现就做好 “七一”前后有关重点工作通知如下。

一、开好 “七一”专题支部主题党日。中国共产党湖北省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于６月１８日至２１日在武汉召开，大会是在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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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重要时刻、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各党支部要组织党员

深入学习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特别是王蒙徽同志在大会

上所作的 《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努力建设全国构

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　奋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报

告精神以及参加武汉市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精神，通过集中学

习、专题研讨、交流发言等形式，引导党员准确把握新时代新阶

段湖北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认真领会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

先行区的实践路径，勇担重担、真抓实干，加快推动省党代会各

项部署在武汉落地见效。各党支部可将专题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与

“喜迎二十大、建功英雄城”主题党课活动、 “创意支部主题党

日我来开”活动等有机结合、统筹安排。

二、讲好 “喜迎二十大、建功英雄城”主题党课。各党支

部要按照 “主题党课我来讲”优质党课评选的有关要求，围绕

深化 “党课开讲啦”活动，以 “喜迎二十大、建功英雄城”为

主题，组织基层党组织书记、党员领导干部、先进模范人物、专

家学者和新业态、新就业群体中的优秀党员等，特别是邀请在疫

情防控、科技创新、城市治理、乡村振兴、优化营商环境中表现

突出的身边榜样，在党员群众 （职工）服务中心、红色教育基

地、名书记工作室、红色美丽村、江城红领驿站等，采取讲座

式、访谈式、情景式等形式，讲授主题党课。处级以上党委 （党

组）领导班子成员要带头讲好主题党课，既可以在本人所在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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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讲授，也可以面向单位全体党员讲授，也可以结合下基层察民

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下沉社区

等，在基层单位讲授。

三、做好 “光荣在党 ５０年”纪念章颁发工作。各区各单位

要指导具有审批预备党员权限的基层党委 （工委），采取举行庄

重简朴的仪式、安排专人上门颁发等形式，平稳有序做好 ２０２２

年 “光荣在党５０年”纪念章颁发工作，确保７月１日 （含当天）

前将纪念章发至老党员手中。临近 “七一”和７月１日当天，要

注意选取不同类型的颁发对象，结合 “七一”专题支部主题党

日、党内表彰、走访慰问等活动，策划各具特色的颁发活动，进

一步激发老党员的荣誉感、归属感、使命感。

四、组织好 “七一”前夕走访慰问活动。“七一”前夕，各

区各单位可统筹使用党费、“红色基金”和其他各级各类慰问资

金，以上门看望为主要形式，对获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

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

家属进行走访慰问，让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深切感受到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怀和温暖。各区各战线要将 “红

色基金”作为走访慰问资金的有力补充，指导所属单位将未纳入

其他资金慰问范围、符合 “红色基金”帮扶救助条件的党员，

及时纳入 “红色基金”大额救助和 “红色基金暖心微行动”帮

扶救助范围，切实扩大慰问覆盖面。

五、开展好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七一”前夕，各区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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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要指导基层党组织在党员群众 （职工）服务中心、江城红领

驿站、党员活动室，或就近就便利用红色教育资源，举行新党员

入党宣誓仪式和开展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活动。各基层党委可按照

《中国共产党党内功勋荣誉表彰条例》有关规定，评选一批优秀

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广泛宣传先进典

型事迹，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各级党组织还可

以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知识竞赛、演讲比赛、文艺演出、理论宣

讲、主题展览、志愿服务等活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立足岗位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以实际行动为党旗增光添彩。

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

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７日

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办公室 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７日印发

—４—


